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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828               证券简称：美凯龙              编号：2024-079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第五

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临时会议以电子邮件方式于 2024 年 11 月 4 日发出通知和会

议材料，并于 2024 年 11 月 8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 14 人，实际

出席董事 14 人，会议由董事长郑永达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及审议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拟设立商业抵押贷款资产支持计划的议案》 

为了更好地盘活存量资产，增加可支配现金流，拓宽融资渠道，助力公司业

务发展，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红星美凯龙世博家具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北京世博”或“项目公司 1”）以及烟台红星美凯龙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烟

台红星”或“项目公司 2”）将其分别持有的北京至尊 MALL 物业资产及烟台红

星美凯龙建材生活商场共同作为底层资产，由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由国寿投资

保险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寿投资”或“受托人”）作为受托人，通过向

合格投资者募集资金并设立资产支持计划（以下简称“本次支持计划”或“支持计

划”），公司认购次级受益凭证，并同时作为运营支持机构，在本次支持计划存

续期间承担各项目公司的运营支出。公司作为原始权益人在本次支持计划设立日

起每届满三年之日前收到受托人发送的《回售通知》的，本公司承诺自行或指定

本公司认可的第三方根据《回售通知》的要求对所涉本次支持计划优先级受益凭

证进行回售。联发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差额补足义务人在发生约定的差额支付启动

事件的情况下对本次支持计划资金不足以支付各期支持计划费用、计划税费、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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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计划优先级受益凭证的所有预期收益和/或本金等差额部分承担差额支付义

务。厦门建发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在发生约定的担保义务启动事件的情况下

对联发集团有限公司作为差额补足义务人所承担的义务提供无限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并承诺为原始权益人提供回售流动性支持。 

本次支持计划拟发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7.5 亿元，期限不超过 18 年，募集

资金计划用于公司经营范围内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政策要求的资金支出，包括但

不限于偿还底层资产存量负债、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等，本次支持计划成立后，优

先级受益凭证可以在上海保险交易所进行转让。 

提请董事会授权公司法定代表人或者公司经营管理层全权办理与本次支持

计划有关的一切事宜，该等授权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相关授权事项办

理完毕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拟设立商业抵押贷款资产支持计

划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0）。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的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郑州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郑州红

星”）已分别于2019年12月、2020年1月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以

下简称“中信银行”）签订了借款金额为人民币16,000万元和34,000万元的《固

定资产贷款合同（适用于人民币固定资产贷款和项目融资）》（以下简称“主合

同”）（以下统称“本次融资”），郑州红星已将其所持有的位于郑州市郑东新

区商都路1号1号卖场号楼-1层01号至6层01号（房地产权证编号分别为：郑房权

证字第1301203454号、郑房权证字第1301203508号、郑房权证字第1301203431

号、郑房权证字第1301203444号、郑房权证字第1301203424号、郑房权证字第

1301203426号、郑房权证字第1301203425号）的物业为本次融资提供抵押担保，

并以上述物业在经营租赁过程中产生的应收账款为本次融资提供质押担保。 

现因融资方案调整，同意公司对上述融资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以下统称

“本次担保”）。 

公司董事会在决议范围内授权公司管理层依据市场条件办理与调整本次担

保有关的具体事宜，包括但不限于签署相关合同、协议等各项法律文件及调整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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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金额、利率等担保条件。 

表决结果：同意14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情请见公司同日在指定媒体披露的《关于公司为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的融资

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81）。 

 

特此公告。 

 

   红星美凯龙家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 年 11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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